陳勇邑紀念獎學金辦法

2008年4月7日96學年度第7次所務會議通過
一、為紀念國立台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(以下簡稱本所)碩士班91級、博士班96級陳勇邑(1977-2008)同學努力向學、克盡職守、助人愛人的精神，並獎勵本所優異學術研究表現學生，特設置本獎學金辦法。

二、本所在學學生並參與本所海報論文研討會表現優異者，每學期選拔傑出論文獎一名獎學金新台幣壹萬元整，優秀論文獎三名獎學金新台幣伍仟元整，於每學期研討會中頒發獎學金表揚。
三、優秀論文獎選拔方式依據本所海報論文研討會辦法，並考量博士班及碩士班學生參與比例及得獎者同一學年、同一論文題目以一次為原則。
四、本獎學金辦法為期十年，獎學金所需經費前五年由王榮德教授國科會計畫結餘款按學年支付，後五年由陳保中老師按學年贊助。

五、本獎學金辦法經本所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